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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智造（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受让方一：重庆思炅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重庆思炅） 

受让方二：魏旻 

转让方：天河智造（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天河智造） 

交易标的：天河智造所持有的重庆思河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

重庆思河或子公司）的 49.00%的股权（未实缴出资部分，下同） 

交易事项：天河智造将其所持有重庆思河的 31.00%的股权以人民币 0 元的

价格转让给重庆思炅，天河智造将其所持有重庆思河的 18.00%的股权以人民币 0

元的价格转让给魏旻；公司原持有重庆思河 100.00%的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

合计持有重庆思河 51.00%的股权，重庆思炅、魏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因

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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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一）规定：“购

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

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

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

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

净资产额为准。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

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

权的账面价值为准。” 

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57,157,509.28 元，期

末净资产额为 41,070,043.15 元。期末资产总额的 50%为 28,578,754.64 元，期末

资产总额的 30%为 17,147,252.78 元，公司本次出售标的最近一期的资产总额为

612,699.14 元、资产净额为 452,431.48 元，未达到以上标准；亦不存在 12 个月

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累计数额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因

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交易已经过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

2018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交易生效尚需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重庆思炅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6 号附 3 号 5-1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6 号附 3 号 5-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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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叶晚霞 

主营业务：工业互联网技术研发；互联网安全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软件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销售：机

械设备、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

仪器仪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2、自然人 

姓名：魏旻 

住所：重庆市南岸区崇文路******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重庆思河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重庆市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双方协商定价。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将所持有重庆思河的 31.00%的股权以人民币 0 元的价格转让给重庆思

炅，天河智造同意将其所持有重庆思河的 18.00%的股权以人民币 0 元的价格转

让给魏旻；公司原持有重庆思河 100.00%的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合计持有重

庆思河 51.00%的股权。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为协议生效时间, 过户时间为工商变更登记日期。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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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司转让重庆思河的持股比例，是根据公司战略规划进行股权变更，

有利于增强公司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紧密关系，有助于对重庆思河的业务和管理

进行支持，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有积极的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天河智造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天河智造（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30 日  


